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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暑期及秋季学期研究生
教育教学和科研组织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

各研究生培养单位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、省委省政府及教育部关于新

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要求，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研究生教育工

作，现就做好暑期及秋季开学研究生教育教学和科研组织管理工

作提出以下指导意见。

一、做好暑期留校研究生教育管理和服务工作

各研究生培养单位要在做好暑期校园疫情防控工作的基础

上，允许有意愿且有学习和科研任务的研究生留校，并尽可能提

供良好的学习和科研条件、生活保障。对因疫情而影响春季学期

课程学习的研究生，可安排必要的补课和答疑指导工作。

各研究生培养单位要做好暑期留校研究生的信息登记和全

程管理，加强疫情防控、心理健康和校园安全等方面的教育，特

别是实验室及危险化学品安全教育，并安排专人做好管理和服务

工作。

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原则上不安排大型聚集性活动，不集中组



织研究生暑期外出开展实践活动。对于研究生自行联系参加的实

践实习及学术活动等，应明确规定不得前往疫情中高风险地区，

并切实加强防护指导，严格实行审批和报告制度。

导师要认真落实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的职责，加强对暑期

留校研究生的关心关爱，掌握思想动态，合理布置学习和科研任

务，同时指导研究生严格遵守学校疫情防控工作要求。

二、做好暑期学位论文和科研创新实践活动安排

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对因疫情影响未能按时完成学位论文、未

能如期获得学位的研究生，要予以更多关心，暑期可面向其开放

文献资源以及必要的实验场所，为他们完成学位论文提供帮助。

同时，可视情安排论文盲审/评审、论文答辩、学位授予等工作，

保证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研究生及时获得学位。

根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，今年省教育厅、省财政厅资助

立项举办的江苏省研究生暑期学校以及高校自主举办的暑期学

校原则上应在线上进行。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实践大赛和研究

生学术创新论坛原则上应在 9 月份开学后举办（在线举办的除

外）。所有线下活动的组织，要根据新冠肺炎疫情形势，坚持“把

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”的原则，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要

求，按程序报属地疫情防控部门同意后方可举办。

三、做好秋季学期研究生教学和科研组织管理工作

各研究生培养单位要科学谋划、统筹安排秋季学期研究生教

育教学工作，提早制订疫情常态化防控形势下的秋季开学返校工

作方案，按照“应到尽到”的原则，安排研究生秋季开学有序返校，




